
4/21/2017 深圳证券交易所

http://www.szse.cn/main/aboutus/bsyw/39771169.shtml 1/2

法律声明 | 联系我们 | 网站地图

深交所修改回购计息方式，完善回购利率形成机制

日期： 2017­4­14

近年来交易所债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质押式回购（以下简称“回购”）交易量随之增加，回购利率波动问题日益受到市场关注。为进一步完善回购

利率形成机制，平滑回购利率波动性，解决“节假日效应”问题，深交所近日修订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交易实施细则》，修改回购计息方式,将到期

购回价计息天数由名义天数修改为资金实际占款天数。新的计息方式将于2017年5月22日正式施行，施行前已达成的债券回购交易，其到期购回价仍按原

公式计算。

回购计息方式修改施行之后，各品种的回购报价利率将代表回购资金实际占用期间的平均年化利率，节假日因素不会对回购利率揭示产生影响（例

如，假设当前市场利率水平为3%，市场参与者报价3%，周四隔夜品种回购资金实际占款天数为3天，回购利息为3%×3/365）。市场参与者在报价时将无须

再考虑资金实际占用天数对回购利率的影响，同时也需要调整原有的回购利率报价习惯，按实际年化利率报价，以反映市场实际的利率水平。对于计息方

式的改变，深交所要求券商柜台系统在投资者提交申报委托时向投资者进行提示，券商柜台系统、行情商系统向投资者揭示14天以内（含14天）回购产品

实际占款天数。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进一步向市场揭示回购交易价格变化，引导市场参与者正确解读交易所回购利率，深交所近期已向市场发布回购交易日终

加权平均利率，后续待技术改造完成后，将进一步通过行情系统向市场发布回购交易实时加权平均利率。

假设某一交易日共有3笔隔夜回购交易达成，成交金额分别为1亿、2亿、7亿元，成交利率分别对应为年化利率9%、1%、2%，结合成交利率及其相应成

交金额的日终加权平均利率即为2.5%[9%×1/(1+2+7)+1%×2/(1+2+7)+2%×7/(1+2+7)=2.5%]；同理，实时加权平均利率将反映当日开盘至该时点达成的所

有回购交易的加权平均利率。市场参与者可通过深交所官方网页查询回购日终加权平均利率（http://www.szse.cn/main/ints/深交所固定收益信息平台-

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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